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周硕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
07

农民与法

■广告热线：0431-88600732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2200004000062

■承印单位：吉林日报社印刷厂 开印：1：00 印完：4：00 ■邮发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报刊发行分公司

■出版日期：周二、周四、周六八版全年订价：192元

■邮编：130015■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客服电话：11185

■出版单位：《吉林农村报》编辑部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吉林新锐律师事务所李朝伟

农村版

【案情回顾】
张某为方便在“货拉拉”平台接

单拉货，自行将其名下的小型普通
客车改装成营运车。在一次营运过
程中，张某驾驶车辆与行人郭某相
撞，郭某经抢救无效去世。后郭某
的家属将张某、张某车辆投保的 A
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载
明，张某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构造
的机动车上道行驶时，疏于观察路
面情况，未采取及时有效措施；行人
郭某在设有中心隔离设施的道路横
过机动车道，双方的违法行为是造
成事故的原因，故张某、郭某对该起
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

经审理查明，案涉车辆登记性
质为非营运车辆，该车辆在 A 保险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300万
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A保险公
司是否需要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
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
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
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
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
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
后，退还给投保人。保险人未履行
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
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

本案案涉车辆在投保时的使用
性质为非营运车辆，张某在保险期
内使用案涉车辆进行营运，改变了
车辆的使用性质，可以认定属于保
险标的明显增加的情形。

张某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后未通
知保险公司，且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故A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保
险金的责任，对于超过交强险部分的
损失由张某承担60%的责任。最终，法
院判决A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18万余
元，张某向原告支付12万余元。

非营运车辆改变成营运车辆
使用，在使用频率、使用强度等方
面一般都会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
会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法官提
醒切勿非法改装车辆，非法改装的
车辆无法通过年检，车辆管理机关
一旦发现车辆被非法改装，除要求
车主立即改回原样外，还会给予罚
款、扣证等处罚。此外，万一车辆
已发生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
用性质等，其面临的危险程度可能
发生显著变化，司机负有及时通知
保险公司的义务，让保险公司对投
保车辆的现实状况进行重新评估，
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是变更承保
条件。如果司机怠于履行上述通
知义务，且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
险公司不承担商业车险的赔偿责
任。法律作出此项强制性规定，目
的是平衡合同当事方的对价关系，
既是对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或怠
于履行通知义务采取的一种惩罚
性措施，也是赋予保险公司自我救
济的权利。

私家车改成“货拉拉”发生事故保险怎么赔

【案情回顾】
王某系某公司保洁员，某日，

王某因临时有事需要外出，遂找到
好朋友周某来顶岗，但未告知公
司。在打扫过程中，因地面打滑，
周某不慎摔伤。对于周某的损失
由谁赔偿存在争议。王某认为，周
某的损失应由某公司赔偿。周某
系在为某公司工作时发生意外事
故，某公司是周某“劳动”的受益
人，周某发生事故受到伤害，某公
司理应赔偿。某公司认为，周某的
损失应由王某赔偿。周某受王某
之托为其顶岗，实际上周某系帮王
某做事，发生事故应由王某承担赔
偿责任。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
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不是某公司的劳动者，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周某系受王某
之托临时为其顶岗，周某与某公司
之间既未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也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

关系，同时，某公司也不必向其支付
劳动报酬。所以，周某与某公司之
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某公司不必向
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某公司未“雇用”周某，双方也
不存在一般的劳务关系。周某为王
某顶岗，某公司并不知情，更不可能
同意，周某的顶岗行为系个人行为，
与某公司不存在关系。从实质上
看，某公司并未因周某的顶岗行为
而受益，不管顶岗与否，清洁的工作
都必须完成，唯一的不同只是由谁
完成而已。因此，周某在顶岗过程
中受到伤害，某公司也无需承担责
任。

周某系为王某义务帮工，责任
由王某承担。本案中，王某因临时
有事找到周某来顶岗，可以认为周
某系为王某义务帮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规
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
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因此，周某在顶岗过程中发生

意外事故受到伤害，理应由王某承
担赔偿责任。

对于顶岗行为，顶岗者发生意
外的，应根据用人单位是否知情来
认定责任由谁承担。具体包括三种
情况：一是用人单位既不知道也不
同意的，二是用人单位知道并且同
意的，三是用人单位知道顶岗的情
况并且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但并未
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止的。对于第
一种情况，前已论述，用人单位无需
承担责任。对于第二种情况，用人
单位实际上对顶岗者“劳动”的认
可，双方存在一种临时“雇用”关系，
被“雇用”者发生意外，“雇主”理应
承担责任。对于第三种情况，尽管
用人单位不同意“顶岗”，但其未采
取措施予以制止，顶岗者发生意外
事故，用人单位是存在过错的。即
如果用人单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就不会有让顶岗者在工作场所发生
意外事故的可能。因此，用人单位
应根据过错的大小，承担一定的赔
偿责任。

顶岗者工作时受伤责任由谁承担

【案情回顾】
2013 年 4 月 10 日，王某在某公

证处公证下，立下遗嘱一份，将其与
妻子共有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留
给其三儿子。王某立下上述遗嘱
后，因其所在村居进行旧城改造，王
某于同年5月14日就上述遗嘱中的
房屋与该村村委签订《房屋拆迁安
置协议书》，后该房屋被拆除，村委
给王某187平方米安置楼及现金4万
元。2014 年王某去世后，其大儿子
和二儿子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继承
王某因房屋拆迁置换的 187 平方米
安置楼及现金 4 万元。其理由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9条规定：

“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
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
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
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
销或部分被撤销。”王某与村委签订
拆迁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其撤销了之
前的遗嘱，故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王
某遗留的财产。王某三儿子与其大
哥二哥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意见》第39条规定：“遗嘱人生
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

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
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
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
撤销。”从该条的文义内容及立法精
神看，其所指向的遗嘱人生前的行
为应是遗嘱人自身所为的一种主动
的、积极的行为，该行为与遗嘱人最
初所立遗嘱意思表示相反，且直接
导致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
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
转移。而本案中，涉案房屋的拆迁
是一种政策要求，王某与村委签订
协议拆除涉案房屋，系该区域进行
旧城改造的需要，而非王某本人在
无外部因素的情况下自行将房屋拆

除以改变其之前所立遗嘱的意思表
示，故王某与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
议的行为并非上述法律规定的情
形。

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协议由
拆迁人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这既
是一种惯例和法律常识，也是一种
通行做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
时开始，虽然王某立下遗嘱将其所
有的房屋份额由三儿子继承，但在
房屋面临拆迁时该继承尚未开始，
王某仍系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故由
王某与村委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
议符合事实和通行做法，其签订拆
迁协议的行为，仅能说明其同意并

配合政府拆迁，并不能视为其以新
的行为撤销了原公证遗嘱的意思
表示。

虽然遗嘱中房屋已拆迁，遗嘱
中所涉及的房屋已不存在，但该房
屋通过拆迁的方式转化为另一种财
产存在形式，也即遗嘱中涉及的房
屋并未灭失，只是在存在方式上有
所变化。王某对遗嘱中的房屋享有
所有权，房屋存在形式的变化不影
响王某对变化后的财产享有所有
权。而且在涉案房屋拆迁后，王某
并未就房屋拆迁利益作出新的意思
表示，故遗嘱中提到的房屋仍应按
遗嘱人王某的意思进行分配。

遗嘱中的房屋被拆除 效力应如何认定

【案情回顾】
程某醉酒后驾驶仲某的机动

车，行驶途中与步行的大学生小
郑发生碰撞，造成小郑受伤。经
交警部门认定，程某醉酒后驾车、
疏于观察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
因，小郑横过道路时未走人行横
道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后
小郑接受治疗，经鉴定为十级伤
残，在家休学一年，学校出具了休
学证明。小郑索赔过程中，向程
某、仲某和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
公司主张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
偿金、休学损失等费用合计28万
余元，其中休学损失为4万余元。
但三方均认为休学损失因小郑主
动申请而产生，不是客观原因产

生的，是自行扩大的间接损失，不
属于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赔偿项
目，不同意赔偿。几方协商未果，
小郑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原告小郑作为在校大学生因

交通事故受伤，治疗和休养的时
间往往长达数月，难以跟上学校
统一的教学进度，客观上也无法
到校正常参加学习和自理个人生
活。事故对其造成了十级伤残，
伤情较重，即使出院后，身体恢复
到正常状态仍需一定时间，且事
故会对个人情绪和学习状态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原告并非因主观

原因导致休学，办理1年的休学手
续属无奈之举，合乎情理。

大学生虽然没有就业，不存
在工资收入，但休学客观上增加
了其本人在此期间的生活消费支
出，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也延误了
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丧失部分就
业选择的机会，因此休学损失的
确客观存在。故法院参照当地城
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
酌情确认休学损失为30万元。该
损失属于间接性财产损失，不在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
内，应由侵权人程某按责任比例
赔偿。

此外，本案中，程某因酒后驾
车、疏于观察，对产生的交通事故

负主要责任，对他人造成的人身
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仲某作
为机动车所有人，将车辆交付给
有驾驶证照的程某并无过错，且
并无证据显示仲某知道或应当知
道程某醉酒驾驶，因此仲某对损
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
任。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告
知书及《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
款》，证明已尽到告知义务，故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除
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在交强险限
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负有责
任的人追偿。

大学生因交通事故受伤大学生因交通事故受伤
休学损失该赔吗休学损失该赔吗

问：
我 2010 年 和

前夫离婚，法院判
决儿子由我抚养，男方

每月给付抚养费 500 元。
后男方不按时主动给付抚养

费，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法
院一次执行小孩今后的抚养费

吗？
答：不可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法院

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
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

的范围。具体到本案
中，小孩今后的抚

养 费 存 在 不
确

定
性，可能随着
抚养权的变更或者
是权利人、义务人的死
亡而发生改变，且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抚养费的金
额也可能发生变化。法院只能
执行已经发生或是已到期的抚

养费，否则可能造成执行错误。
对今后将发生的抚养费，经

双方协商一致，可自愿先行支
付。

可以要求法院一次性执行抚养费吗可以要求法院一次性执行抚养费吗

读者来信


